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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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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 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整 

二、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145 號 3 樓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三、 報告出席股數 

四、 宣佈開會 

五、 主席致詞 

六、 報告事項 

1. 103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2. 監察人審查 10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查。 

3. 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4. 本公司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5. 投資大陸案執行情形報告。 

6.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敬請 鑒查。 

七、 承認事項 

1. 本公司 103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2. 本公司 103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八、 討論事項 

1.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2. 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 

              論。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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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0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 7~8 頁)。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 10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查。 

說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9~11 頁)。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國内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國内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第 12 頁)。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國内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國内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四(第 13 頁)。 

第五案 
案由：投資大陸案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一、本公司與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及四川內江匯鑫製藥有限公司於 103 年 9 月 26   

          日簽定合資契約。 

      二、本案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經審二字第 10300283630  

          號函核准在案 

          三、投資架構圖說明如下： 

 

 

 

 

 

 

           截至股東會議事手冊編製完成日，投資金額尚未匯出。 

 

 

 

 

 

台耀化學

股份有限

公司 

Epione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 

( Cayman ) 
投資金額：美金 808 萬 

Epione Investment HK 
Limited. 

( Hong Kong ) 
投資金額：美金 807 萬 

元

四川內江永耀鑫製藥

有限公司 
( China ) 

投資金額：美金 805

100% 1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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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說明：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請參閱附件七(第 29-32 頁)。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3 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3 年度財務報告及合併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會計師及曾惠瑾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經本公司一 O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並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監察人查核報告書在案， 

提請股東會承認，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五及附件六(第 7~8 頁、第 9~11 頁、第 

14~20 頁及第 21~28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ㄧ、103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 262,494,594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定103年 

度盈餘分派案情形如下，經本公司一O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 

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監察人查核報告書在案，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本次股東現金股利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每股配發 2元， 

     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計算方式，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而影響流通在外股 

     數，致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四、股東現金股利及員工紅利之配發俟民國104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 

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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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初待彌補虧損                                                                            (5,717,811)  
本期稅後淨利                                                                             262,494,594 
減：民國103年度保留盈餘調整(註1)                                                (830,520)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55,946,263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25,677,678)                               

分配項目 
股東現金股利(每股2元) (註2)       (168,823,222)               

分配合計                                                                                      194,500,9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1,445,363 
 附註：  
配發員工現金紅利 12,000,000 元 
配發董監酬勞          4,500,000 元 
註1：係民國103年度因確定福利計劃精算損益而調整保留盈餘數。 

註2：截至104年1月31日止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84,411,611股，作為本次計 
                 算參考之依據。

       註 3：未滿 1 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轉回股東權益項下。 
 

董事長：程正禹                    總經理：程正禹                       會計主管：羅玉貞 

決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因應「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桃園市」)，故修正本公司章程之總公司所在地。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第 33 頁)。 
             三、以上，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提請同意解除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解除明細如下： 

 

   民國103年度盈餘分派表  
盈餘分派表 

 民國103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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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長兼總

經理 

程正禹 永耀鑫藥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董事代表人 鐘智翰 

(歐加司塔投資股份有限公) 

 

汎球生物藥劑研發股份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董事 

永耀鑫藥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董事代表人 謝弘旻 

(源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瑞邑投資興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代表人 

李建宏 

(摩洛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健維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艾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樂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董事 

董事代表人 

蔡瑞安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聚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鐵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加坡永光公司董事 

      三、本案依公司法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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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103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本公司103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2,496,224仟元，較102年度略為成長0.9%，稅後淨  
             利新台幣262,495仟元，較102年度成長478.23%，每股稅後淨利3.11元。獲利增加主 
             要為新原料藥廠 (Plant E)膽固醇磷酸鹽結合劑之產能陸續開出，出貨穩定，經營績效 

       逐步恢復以往狀況。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2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總資產比例(%) 46.66 49.60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164.79 139.58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45.40 111.43 

速動比率(%) 76.46 69.8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30 (0.95) 

股東權益報酬率(%) 9.46 (3.32) 

純益率(%) 10.52 (2.81) 

每股盈餘(元) 3.11 (0.97) 

 

二、10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年度目標 

   (1) 以及時及具成本效益之方式，繼續 D 廠擴建。。 

   (2) 執行人才培育計畫。 

   (3) 提升委託代工業務。 

   (4) 加強環保及工安，建構再生性熱氧化器(RTO)有效去除空污。  

   (5) 擴大子公司-台新藥之規模，專注新藥開發。 

  (二) 生產計劃 

  (1) 配合市場需求及年度目標，興建完成 GMP 廠房，持續擴大原料藥產能。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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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續改善生產環境及設備，保持產線效能使用最佳化。 

(三) 研發計劃 

 (1) 維持製程研發的創新及速度，提升產品商業化的效率，並推出至少 3~5 

      項新產品。 

 (2) 持續改善現有產品製程，以降低生產成本。 

最後，要感謝我們的客戶、各位股東女士、先生以及努力不懈的員工，對您們長久以

來的不斷支持，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未來我們仍將秉持著一貫負責的企業精神與兢兢業

業的態度，力求創新、成長與突破，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掌握全球產業趨勢與市場契

機，並努力突破困境以進步的表現和發展回饋股東。 

 
 

 

董事長  程正禹                                   總經理  程正禹                            會計主管  羅玉貞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3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復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派議案送交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特此報告。 

 

     此致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方珮維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9-  

附件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3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復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派議案送交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特此報告。 

 

     此致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余文英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10-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3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復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派議案送交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特此報告。 

 

     此致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胡亦邁 

(胡弼華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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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改善財務結構，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9 日發行國內 

第一 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其主要發行條件及相關事項如下：  

項目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債券代碼：47461)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1/11/20 
主關機關核准文號 101 年 6 月 2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25839 號 
發行日期 101/12/19 
發行總額 新台幣 500,000,000 元整 
發行期限 3 年期；到期日：104/12/19 
發行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張數  5,000 張  
發行價格  依面額發行  
票面利率  0% 
發行時轉換價格  新台幣 48.2 元  
最新轉換價格  新台幣 48.2 元  
轉換期間  102/1/20~ 104/4/23 
償還方法  除依轉換辦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外，到期時依

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還本。  
已轉換普通股之金額  截至 104/4/24 止，已轉換普通股 8,080,751 股，

金額計新台幣 389,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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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改善財務結構，於民國 103 年 7 月 31 日發行國內 

第二 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其主要發行條件及相關事項如下：  

項目 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債券代碼：47462)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3/5/13 
主關機關核准文號 103 年 6 月 24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23005 號 
發行日期 103/7/31 
發行總額 新台幣 501,000,000 元整 
發行期限 3 年期；到期日：106/7/31 
發行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張數  5,000 張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之 100.2%發行  
票面利率  0% 
發行時轉換價格  新台幣 85 元  
最新轉換價格  新台幣 85 元  
轉換期間  103/9/1~ 104/4/23 
償還方法  除依轉換辦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外，到期時依

債券面額之 101.5075%以現金一次還本。  
已轉換普通股之金額  截至 104/4/24 止，尚無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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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附件六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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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6.1.1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受任

人或對本公司具有實質

控制能力者，………..，
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6.1.1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或對本

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能力

者，………..，以求獲得

或維持利益。 

為求規範範圍完整，將公司董

事會所委任之薪資報酬委員會

成員及其他具委任關係之人涵

括在內，爰於本條新增列「受

任人」。 
6.3.1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及對公

司具有實質控制者於執

行業務時，………..或其

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及

不誠信行為方案。 

6.3.1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對公司具有實質

控 制 者 於 執 行 業 務

時，………..或其他商業

行為有關法令及不誠信

行為方案。 

同上。 

6.5.1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及對公

司具有實質控制者於執

行業務應注意下列事

項： 

6.5.1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及對公司具有實

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應

注意下列事項： 

同上。 

6.5.1.8 禁止有侵害營業秘密、

商標權、專利權、著作

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之

行為。本公司及本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

實質控制者，應遵守智

慧財產相關法規、公司

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

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

有人同意，不得使用、

洩漏、處分、燬損或有

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

行為。 

新增 依經濟部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

公告修正營業秘密法，就侵害

營業秘密之行為，增訂刑事處

罰，以加強保護產業之營業秘

密，另商標、專利及著作與商

業行為息息相關，為促進工商

企業正常發展，維護產業倫理

與競爭秩序，參酌營業秘密

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

法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規

定企業應尊重智慧財產權，避

免侵權相關風險，爰配合增訂

本款。 

6.5.1.9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

行為。本公司應依相關

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

動，不得固定價格、操

縱投標、限制產量與配

額，或以分配顧客、供

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

新增 參酌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RI
於 2013 年發表之 G4 永續性報

告指南，其特定標準揭露事項

第 G4-SO7 項要求揭露涉及反

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做

法之法律訴訟總數及其結果，

另 G4-PR2 亦要求揭露機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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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

割市場。 
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健康與安全

法規和自願性準則之事件總

數，並因應國際趨勢，經參酌

公平交易法及 2011 年 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第九章之規

定，爰增訂本款以規範公司之

競爭行為，以維護健全市場機

制。 
6.5.1.10 禁止產品及服務於研

發、 採購、製造、提

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

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健康與安全。本公司

及本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與實質控

制者，於產品與服務

之研發、採購、製

造、提供或銷售過

程，應遵循相關法規

與國際準則，確保產

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

性及安全性，制定且

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

政策，並落實於營運

活動，以防止產品或

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健康與

安全。有事實足認其

商品、服務有危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安全與健康之虞

時，原則上應即回收

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

務。 

新增 強調公司應評估產品或服務於

各階段對消費者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健康與安全可能造成之

影響，並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

二章第一節「健康與安全保

障」及 GRI G4-PR2 要求揭露

機構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健康

與安全法規和自願性準則之事

件總數，爰增訂本款。 

6.6 董事會、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

6.6 董事會及專責單位之職責 
   

擴大規範範圍至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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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制者及專責單位之職責  及實質控制者，爰修正本款。 
6.6.1 董事會、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及

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

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

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

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6.6.1 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

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

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6.9 略。 
    內部稽核人員單位應定期查

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

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

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

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

業人士協助。 

6.9 略。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

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

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1.依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第 13 條規定，內

部稽核之執行係由公司內部稽

核「單位」擬定年度稽核計

畫，據以檢查公司之內部控

制，並做成稽核報告，爰修正

內部稽核「人員」為「單

位」。 
2.參酌國際透明組織 2013 年發

布之第三版「商業反賄賂守

則」第 6.10 條，公司應適時

雇用外部專家對防範不誠信行

為方案進行有效性檢測，爰於

本條增訂公司認有必要時，得

委請專業人士輔助會計師進行

查核。 
6.11 本 公 司 有 設 置 人 事 單

位，………之身分及檢內

容進行保密。受理檢舉專

責人員或單位，如經調查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

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

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

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6.11 本公司有設置人事單位，………

之身分及檢內容進行保密。 

增訂本款，檢舉情事最高得呈

報至監察人或獨立董事，以確

保訊息傳達至董事階層，且將

被公平處理。 

6.14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

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股東會，修正時亦同。另

本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

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

6.14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 

依本公司董事會實務運作增訂本守則

修訂時，應充分考慮獨立董事之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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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

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

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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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1.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

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

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

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

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  
 

因應「桃園縣」

升格為直轄市

(「桃園市」，

故修正本公司所

在地。 
2.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一月五日。 
…………………(略)………………. 
第二十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一月五日。 
…………………(略)………………. 
第二十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增列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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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二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三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

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  

         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五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六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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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

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

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九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

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條   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

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列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

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

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或股。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一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

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

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三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

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

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O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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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Formosa Laboratories,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F107010漆料、塗料批發業。  
2、F107020染料、顏料批發業。  
3、F107030清潔用品批發業。  
4、F107060毒性化學物質批發業。  
5、F107070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6、F107080環境衛生用藥批發業。  
7、F207070動物用藥零售業。  
8、F207080環境衛生用藥零售業。  
9、F108021西藥批發業。  
10、F208021西藥零售業。  
11、F108040化粧品批發業。  
12、F108060乙類成藥批發業。  
13、F401010國際貿易業。  
14、 I103010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15、 IC01010藥品檢驗業。  
16、C801030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17、C802030塗料及油漆製造業。  
18、C802090清潔用品製造業。  
19、C802080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20、C802060動物用藥製造業。  
21、C802041西藥製造業。  
22、C802100化粧品製造業。  
23、C802111含藥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24、C802110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25、F102030菸酒批發業。  
26、F203020菸酒零售業。  
27、F401171酒類輸入業。  
28、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得轉投資於他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轉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

四十。 
第  四  條：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設

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  六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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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貳億元，分為壹億貳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捌佰萬股保留供認股權

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並得依董事會決

議分次發行。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惟本公司

發行之股份得採無實體發行，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他有價證券亦

同。 
 
第  九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十  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

內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開，其召集程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股東同意者，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時，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

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及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五之一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

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人

中選任，連選得連任。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本公司得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就上述董事名額中得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會選任董事或監察人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主席，董事長對外代表本

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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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開會通知應載明開會時間、地點、召集事由，

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替代書面通知。 
第二十條：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前項之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一董

事有一表決權。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董事會決議，除相關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另董事會開

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一條：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業務時，不論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薪津。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準，授權董

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

由董事會依法令規定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請監察人查核，並由監察人出具報告書提交股

東常會，提請承認。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時，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當年度尚有盈餘，分派如下：董事監察

人酬勞不高於百分之二；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其餘得合併前期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或視業務需要酌予保留。  

本公司股利政策需視公司財務結構、營運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

東利益、平衡股利等，就可分配盈餘得酌予保留或以股票或以現金或以股

票及現金方式發放，其中現金股利之發放將不少於全部股利發放金額之百

分之十，其餘為無償配股股利。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得受上述員工股票紅利之分配，其條件及方式由

董事會訂定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一日。  
第三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日。  
第四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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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日。  
第八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十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第十三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第十九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程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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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第一條 目的 

為建立誠信之企業文化，對賄賂採取「零容忍」之政策， 

以健全公司之經營，特制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及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累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 

團企業與組織。 

第三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及其對象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或對本公司具有 

實質控制能力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 

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 

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 

得或維持利益。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 

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 

第四條 利益之態樣 

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 

錢、餽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 

社交禮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 

此限。 

第五條 法令之遵循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者 

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 

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 

及不誠信行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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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誠信之政策 

本公司本著廉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念，制定以誠信為 

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 

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七條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其範圍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及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者 

於執行業務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各部門在日常營運中，進行商業行為時，禁止涉及 

賄賂，無論是直接或透過第三者(包含透過子公司、合 

資公司、代理商、代表人、顧問、股票經紀人、簽約 

商、供應商或其他媒介)進行之交易。 

二、 全面禁止接受各種形式的賄賂，例如收取契約回扣 

或圖利顧客、代理商、簽約商、供應商及員工等。 

但屬正常社交禮俗(如三大節慶廠商贈送之禮品，或本 

公司拜訪客戶贈送之伴手禮，且金額在10 萬元以下)， 

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故不在此限。 

任何交際費之支出皆應依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之附 

件「核決權限表」呈權責主管核准後，始得為之。 

三、 禁止直接或間接捐獻予特定政黨、政黨要員、候選 

人、政治組織或人物，作為變相賄賂。 

四、 慈善捐款應依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之附件「核決 

權限表」呈權責主管核准後，始得為之，以確保所有 

捐款過程皆透明化。 

五、 禁止提供或接受不合理禮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 

益。 

不合理禮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係指非屬正常社交 

禮俗且非偶發而有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饋贈。 

六、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已訂定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供董事、監察人以資 

遵循，員工亦已簽署受僱人保密競業禁止合約書。 

七、 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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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應終止雙方之商業關係。 

第八條 董事會及專責單位之職責 

一、 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 

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二、 財務部門：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 

三、 稽核單位：監督相關單位執行情形，並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 

第九條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一、 本公司於「董事會議事規範」中第十五條載明，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 

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二、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 

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 

不正當利益。 

第十條 定期於董事會或經營管理會議對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宣 

導，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 

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再由各部門主管轉知所屬。另 

請採購單位向供應商及承包商宣導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無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就目前建置之會計制度及 

內部控制制度已能有效控制相關營運風險，但隨著經濟環 

境之變化，及公司業務量日益擴大，應適時檢討及檢視之。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 

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十二條 已將誠信經營政策納入「績效評核管理辦法」，使其與員工 

績效考核結合，以收明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第十三條 本公司有設置人事單位，網站上亦設有外部信箱，可提供 

檢舉人檢舉，相關單位之承辦會對檢舉人之身分及檢舉內 

容進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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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查明屬實，確實有違反誠信經營之規定，即依員工工 

作規則第四十二條懲處之規定，簽報懲處，並於公司內部 

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 

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十四條 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勵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 

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第十五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4 

附錄四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本公司發行股票種類及總股數：普通股85,137,751股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6,811,020股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681,102股 
 

二、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04年4月24日止，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 

戶號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代表人 備  註 

2 董事長 程正禹 7,294,366   
108 董    事 摩洛加投資(股)公司 2,550,642 李建宏  

220 董    事 建宏投資有限公司 271,060 王律傑  

223 董    事 歐加司塔投資(股)公司 2,164,565 鍾智翰  

197 董    事 源慶投資(股)公司 1,120,543 謝弘旻  

204 董    事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
公司 

4,500,000 蔡瑞安  

- 獨立董事 吳丁凱 0   

- 獨立董事 張兆順 0   

- 獨立董事 莊哲仁 0   

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 17,901,176   

占發行股份總額(%) 21.03   

229 監察人 胡弼華投資有限公司 468,681 胡亦邁  

199 監察人 方珮維 495,005   

536 監察人 余文英 5,000   

全體監察人實際持有股數 968,686   

占發行股份總額(%) 1.14   
 

三、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持股合計數皆符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證交法第二十六條 

所頒佈之『董事、監察人股數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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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股東會提案相關資訊 

1、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公司104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時間為民國104年4月15日起至民

國104年4月24日止。 

2、於上開期間，無任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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